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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5-16 年度立法議程  

 
立法議程列出政府計劃於 2015-16 立法年度內提交立法會審議的主要法
例。擬提交的條例草案及下述的提交時間，或會因應草擬工作的進度及情
況改變而作出改動。 
 

 
 

項目  
 

法例的目的  
 

負責的  
決策局  

 

2015-16 
立法年度

內的大概

時間  
 

1.  專利 (修訂 )條例

草案  
 引入「原授專利」制

度，優化短期專利制

度，並就相關事宜及若

干更新作出修訂。 
 

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 

上半年度  

2.  選舉法例 (雜項

修訂)條例草案  
 就 2016 年選舉委員會

界別分組選舉、2017 年

行政長官選舉及其他

選舉法例作出所需的

修訂。 
 

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 

上半年度  

3.  公司（清盤及雜項

條文）（修訂）條

例草案 
 

 改進香港的公司清盤

制度並使其更為現代

化，以加強對債權人的

保障，精簡清盤程序，

以及使清盤程序更完

備健全。 
 

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 

上半年度  

4.  存款保障計劃（修

訂）條例草案 
 

 落實按受保障存款總

額釐定補償金額，以加

快當存款保障計劃觸

發時，發放補償的速

度。 
 

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 

上半年度  

5.  強制性公積金計

劃（修訂）條例草

案 
 

 規定受託人在每個強

積金計劃下提供一個

有收費管制的「預設投

資策略」，以減低強積

金收費及便利計劃成

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 

上半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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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法例的目的  
 

負責的  
決策局  

 

2015-16 
立法年度

內的大概

時間  
 

員選擇基金。 
 

6.  金融機構（處置機

制）條例草案 
 

 設立機制，以便在有金

融 機 構 不 可 持 續 經

營，因而對香港金融體

系的穩定及有效運作

(包括持續執行關鍵金

融職能)構成風險時，有

秩序處置該等機構，務

求避免或減低風險。 
 

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 

上半年度  

7.  稅務（修訂）條例

草案 
 

 優化現行利息支出的

扣稅安排及為指明的

財資業務提供優惠稅

率，發展香港成為企業

財資中心的據點；以及

闡明銀行因《巴塞爾協

定三》資本充足要求而

發行監管資本票據的

稅務安排。 
 

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 

 

上半年度  

8.  證券及期貨（修

訂）條例草案 
 

 引入公司型開放式基

金的新結構，以強化在

香港設立投資基金的

法律框架。 
 

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 

上半年度  

9.  稅務（修訂）條例

草案 
 

 修訂《稅務條例》，讓

香港可與其他稅務管

轄區就稅務事宜自動

交換金融帳戶資料，使

之與國際標準看齊，並

藉以提升稅務透明度

及打擊跨境逃稅。 
 
 
 

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 

上半年度  



-  - 3

 
 

項目  
 

法例的目的  
 

負責的  
決策局  

 

2015-16 
立法年度

內的大概

時間  
 

10.  定額罰款 (公眾

地 方 潔 淨 罪

行)(修訂)條例草

案  

 修訂《定額罰款(公眾地

方潔淨罪行)條例》(第
570 章)，訂明須就《簡

易程序治罪條例》 (第
228 章)第 4A 條所指的

“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

罪行”繳付定額罰款，

以打擊店鋪阻街。 
 

民政事務局 上半年度  

11.  消防 (修訂 )條例

草案  
 修訂《消防條例》，以

賦權行政長官會同行

政會議訂立規例，以就

推行擬議的註冊消防

工程師計劃，及使消防

處處長可監管註冊消

防工程師，訂定條文。

 

保安局 上半年度  

12.  東區海底隧道法

例(修訂)條例草

案  

 使東區海底隧道在其

“建造 -營運 -移交”的專

利權於 2016 年 8 月 7
日屆滿後，作為政府隧

道，繼續營運及管理。

 

運輸及房屋局 上半年度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行政署  
2015 年 10 月  
 




